投标确认函
淮安市洪泽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江苏嘉华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我单位已获取了贵单位在中国政府采购网网上发布的项目名称：洪泽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二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百级洁净实验室空调新风系统维修等项目
（项目编号：JSJH-HZZFCG-JT-2024038）的采购信息，确认参加本项目的投标。
投标单位名称：   （盖法人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 （签字或盖章）  
联 系 电 话：                    
传         真：                        
邮      箱：                        
日     期：      年    月    日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地    址：                              
成立时间：              年        月       日
经营期限：                                         
姓    名：           性别：          年龄：        
身份证号码                              
系     （投标人单位名称）      的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须附身份证复印件）        
                           投标人：                （盖法人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或盖章）：                  
                              日  期：         年       月      日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投标人）：                              
地  址：                                       
法定代表人：                                   
受委托人：                                                    
受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委托人电话：                                 
现委托上述受委托人在洪泽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二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百级洁净实验室空调新风系统维修等项目招标投标活动中，作为委托人的授权委托人。
委托权限：递交投标确认函、与招标人（采购代理机构）接洽各项投标事宜，编制、签署、递交、澄清、说明、补正投标文件，参加开标，签订合同和处理有关事宜等特别授权。受委托人联独立行使的委托权限，其法律后果由委托人承担。
授权委托人无转委托权。招标人（采购代理机构）有权拒绝其他任何代表委托人行使的投标事宜，以及超出本授权范围的其他事宜。
委托期限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委托期限应不少于投标有效期）
  （须附受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委托人：                    （盖法人公章）
                          法定代表人：                （签名或盖章）
                          受委托人：                  （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营业执照复印件
